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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认同与融合：民族社会的发展 
                                 ----对一个多民族山乡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李秋洪 
 

摘  要：本文根据对一个多民族聚居山乡的实地考察， 分析了在民族关系融洽的背景下各民族

的政治、经济、语言、 婚姻家庭和信仰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变迁，以及这种渗透作用对民族关系

的影响。本文提出， 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吸收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内部驱动力作为前提；

民族文化表层成分的趋同或融合不等于民族自我意识等深层文化的淡化；汉族跟其他民族通婚的

后代普遍选择或改为少数民族成分这一事实具有特殊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一、由于

中国各民族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地位和权利，以及对少数民族多方面的照顾优惠政策， 因而少数

民族人口群体趋附于大民族以获得安全感和公平感的要求不复存在或不再那么强烈。二、民族感

情并不总是决定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或民族归属感的首要动因，个体的功利动机也足以推动个人在

很少引起情感波动或冲突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或改变民族成分的决定；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或融合

是促进民族社会变迁和实现民族繁荣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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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秋洪，1957年生。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一、导  言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迅猛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正在发生急剧的变迁。

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潮流使得任何民族的文化

都不可能在与外部环境相隔绝的条件下长期存在或发展。换言之，与其他民族发生多方面的文化

交流，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的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是现代社会

中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在多民族大杂居和小聚居条件下民族关系对各民族文化

所产生的影响，从中探讨民族文化融合、趋同的特点和在新的民族关系背景下民族文化及民族意

识的嬗变趋势，无疑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为此，本研究选择了聚居着苗、瑶、

侗和汉族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乡作为研究点，对该乡的民族关系状况、历史、政治、经济

和文化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考察（1996.12-1997.12）。 

 

二、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济文化背景 

 

洞头乡位于融水县城西北部，于北纬25°26＇─25°34 ＇， 东经108°03＇─109°07＇之

间。距县城95公里，北和贵州省从江县毗邻，东、西、南分别与本县的良寨、杆洞、安太、滚贝

4乡接壤。该乡最低海拔240米，最高海拔为1109米。乡域地势西北高，东面低，谷深坡陡，溪沟

纵横。洞头乡正式成立于1959年6月2日，现辖洞头、六进、高安、甲朵、一心、滚岑、甲烈等7

个村民委。洞头交通条件较差，1988年2月1 日才正式通车，过境四级公路只有16.8公里，全乡

67个自然屯中仅有洞头村5个自然屯通车。 

苗、瑶、侗、汉是洞头乡4个主要的聚居民族。其中苗、瑶、侗等民族是较早定居当地的群

体，汉族则较晚，但迁居洞头大体上也已有9至10 代人。一心村归溜屯有5个姓氏的汉族， 其中

钟姓家族至今可见最早年代的墓碑是清道光年间的。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在160年前就已定居当

地。 全乡1996年有7个村民委，67个自然屯，156个村民小组，3892户，18948人。人口的民族构

成如下： 

苗族13227人，占69.8%，分布在全乡7个村。瑶族1988人，占10.49%，分布在洞头、六进、

高安、 甲朵小漂片、一心等村。侗族3239人，占17.09 %，分布在洞头、六进、高安等村和乡直

机关。汉族458人，占2.41%，聚居于一心村和乡直机关等。壮族26人，占0.13%，主要在洞头村

和乡直机关；水族和仫佬族有10人，占0.05%，分别居住在一心村和乡直机关。 

总人口中男性9883人，女性9065人；劳动力有9587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721人，初中2233

人，小学4433人，文盲半文盲37人。 传统工艺主要有木材加工、竹编、染布、织布、绣花等。

劳动力中能工巧匠不多。虽是林区，但极少有人能做精细的木工活，乡政府和其他乡直机关所需

的办公桌椅还得从县城运来。 

洞头是一个山区林业乡，全乡山地占75%。据1996年底统计，全乡共有耕地17041亩，其中

水田7900亩，旱地9141亩，人均有田0.42亩，有地0.49亩，合计0.91亩。森林覆盖率66.5%，森林

蓄积量465228 立方米，人均25.266立方米。林业生产主要种植各种用材林和经济林果，其中有

杉木、毛竹、油桐、黄柏皮、板栗、吊丝竹和其他经济林果10余种。林业（主要是杉木）收入既

是多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乡财政税收的支柱。林业各种税费收入占全乡财政收入的1／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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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粮食作物以水稻和玉米为主，经济作物则以红薯、 木薯为主。其余品种如绿豆、

小米和黄豆等产量不多。1996年全乡农业总产值814.22万元，粮食总产4242.3吨，比上年的增产

186.95吨， 增产4.6% 。 

洞头乡拥有丰富的林业、水利资源，但由于地处大苗山深处， 交通不便、缺乏资金与技术、

教育落后、人口文化科技素质较低等原因，它长期处于贫困落后行列。1990 至1994年间，全乡

农民人均年有粮一直在155公斤以下，人均年纯收入则从未超过452元。自从1995年开始推广杂交

水稻和发展经济林果，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1996年人均收入826元，但其中人均纯

收入超千元的仅占10%；多数农户在500--800元之间，占60%；500元以下户占30%。1996年底全

乡尚未解决温饱人口4200人，全乡人均有粮230公斤，缺粮1500户，7650人，每年需国家救济粮

18万公斤左右。1996年全乡财政收入为139.5万元，赤字68.3万元。1997年全乡财政收入为152.10

万元，仍有60万元左右的赤字。 

    各民族群众就是在这样的山区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相互依存， 世代生息繁衍于此，保存、

延续和发展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 

 

三、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在洞头乡， 各民族文化在长期毗邻而居的历史过程中互相渗透和吸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

点的社区文化。这种社区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双向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从文化主体来分析，融水

的苗族主体大致在唐末宋初从湖南、贵州迁入。洞头苗族人口占约70%， 也是当地最大的民族群

体。由于苗族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因而对其他民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以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同化了当地其他民族的一些群体。与此同时，汉族文化的大环境对当地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十

分明显。近半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或冲突，族际关系融洽和谐，

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吸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和强化作用。洞头

乡的汉族农民甚至自称为“高山汉”或“高山族”（尽管这些自称不被民委和人口管理机构承认）。

洞头乡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吸收在政治、经济、信仰、语言、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

有诸多表现。 

１．政治生活的同质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当地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相差甚远。虽然都处于统一的国家

机器统治下，但汉族、侗族已进入较发达的农业社会，文化也较为发达；苗族社会虽早已进入封

建社会，但当时还保留有若干原始社会制度的残余，如寨老制、氏族制等；当地瑶族则多是被称

为板瑶或过山瑶的支系，另有部分红瑶。他们尚以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维持艰苦的生活，为数甚

少的生活资料分配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平均主义色彩。很少有机会或权利参与国家或社区之外的

政治生活。当地苗族、瑶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以不成文的习惯法（如埋岩、立石牌

等）和寨老、头人、族长等本族权威来维系的。由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历史上经常发生少数

民族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起义斗争，旧时文献曾有所谓“发苗疯，三年小疯，十年大疯”的记载，

可见少数民族起义斗争的频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民族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民族在法律上有了平等地位，少数民族还长期得到法律和优惠政策的照顾。

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为核心的政权和各种服务机构成为当地统一的社会管理机构，各民族成员

在各级党政、人大、共青团、妇联和其他管理服务机构中平等共事。洞头乡政府现有31名干部职

工，包括了苗、瑶、侗、壮、汉5个民族，其中苗19，汉5，侗4，瑶2，壮1。 不论是哪个民族居

多的村，都是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本村最高管理组织，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以全乡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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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构成为例，可以更具体地看出各民族在当地政治生活中确实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见下

表。 

          表1. 1996年洞头乡人口与中共党员的民族构成       (单位:人) 

        人   数 

民  族 

总 人 口 中 共 党 员 

   人数       %     人数      % 

   全    乡    19848  100.00     508   100.00 

   苗    族    13227   69.80     356    70.07 

   侗    族     3239   17.09      82    16.14 

   瑶    族     1988   10.49      50     9.84 

   汉    族      458    2.41      19     3.74 

   壮    族       26    0.13       1     0.19 

   其他民族       10    0.05       0     0.00 

资料来源：洞头乡党委办公室统计资料。    

 

该表数据说明，洞头乡中共党员的民族构成与总人口的民族构成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各民族

的人口比例和党员比例的顺序也都完全相同。同一的社会制度、平等的法律地位、共享的政治权

利，这些要素使得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向心力。 

２．经济活动的相似性 

在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方面， 洞头乡各民族都有久远的稻作文化背景，都以农业、林业和

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内容，水稻、杉木和猪牛是各民族农户的主要衣食来源。他们的农业、林

业和畜牧业至今仍基本以手工劳动为主。洞头乡地处山区，山高水冷，气候差异很大。田少人多，

人均水田仅0.45亩。就是这区区几分水田还大多分为好几块，星散分布在险峻山坡上或沟壑里。

有的田块仅大如书桌，根本无法用牛耕作。但各村位于沿河的自然屯有不少水田都可以使用畜力。

然而，在整个洞头乡却极少有农民使用畜力耕作。我们仅在洞头村（侗族人口居多）看过很少几

户农民用牛犁耙水田。洞头农民养牛主要是为了吃肉和积肥两个目的。当地有句笑话：“老婆没

有牛值钱”。每当春耕时节，就可看到农民们，特别是妇女们使劲挥舞锄头翻田挖地，而牛却在

田埂上悠闲地甩尾吃草的情景。在融水县的安太、滚贝、白云、红水等苗族乡也有类似的情况。

洞头乡乡长（苗族）曾讲过他家乡的一个事例：县里干部动员农民们用牛耕作。经过反复动员后，

有个农民看到村里其他人开始采用牛耕，他不得不也照办。可他一边给牛套犁一边不停地给牛解

释：“牛啊，牛！不是我想要你来犁田，是工作队硬要我拉你来的，你可别怪我啊。”这种几近笑

话的事例虽然发生在融水县的其他乡，但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生产观念却具有很大的普遍

性，有着复杂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洞头部分农户是由于山高路远，田小地散，用牛耕作的确

不方便，或是没有养牛，借用不方便或不愿意借牛耕田。但多数农民（包括部分乡、村干部）不

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耕作习惯的深层原因与他们的文化心理或信仰习俗有关。苗族素有对牛

的崇拜，在苗族地区到处可见与牛有关的饰物，装饰有牛角的芦笙柱是苗族群众聚会娱乐的场所，

银制的牛角还是苗族妇女的头饰之一。苗族是一个靠自然农业和手工生产方式生存的民族，其生

存环境恶劣，需要有强壮的身体、勤劳勇敢和顽强的意志。牛被苗族农民视为力量的象征，是身

强体壮和忠厚老实的化身。由此不难理解牛在苗族农民心目中的位置。洞头的侗、瑶、汉等民族

都是农耕民族，在当地环境中自然很容易受到具有人口数量优势的苗族习俗的影响，形成相似的

生产和生活观念。 

如上所述，洞头各民族不仅在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内容方面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他们的

价值观、经济心理、生产动机也有相同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务实性格。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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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不仅使用牛耕，包括推广使用化肥、种植杂交水稻和各种新的育秧技术、栽培技术都曾经过

较长时间，往往要由农科员、村干部或有文化的年轻人作出榜样后才能为多数人接受。而他们一

旦认识到一种新技术的优越性后，不用再费什么口舌就会主动寻求掌握它。1994年全乡只种了

3200亩杂交水稻，而且还是费了极大力气才做到的。但经过一年的榜样示范，各族农户看到了杂

交水稻的优越性，1995年以后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加，1996年达到7212亩，1997年又增加到

7400亩。1997年滚岑村和一心村都只有村党支书一家试用抛秧技术，有的村还无人愿意使用抛秧

技术。一心村党支书的妻子不赞成使用抛秧技术，认为乱丢一气秧苗长不好。于是夫妻俩只好各

干各的，他家有块水田里一半是抛秧，一半是老式插秧。被当地人戏称“一田两制”。众所周知，

务实性格是农耕民族积淀最深的文化性格之一。农民们不亲眼看到新技术的好处是不会轻易接受

它的。外来的生产方式如果不能显示其绝对必要性和强大优越性，或不借助于行政强制手段，要

很快取代当地原有的生产习俗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格中的务实就往往演化为保

守，勤勉则掩盖了落后。 

洞头各民族经济心理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重农轻商。洞头山区盛产杨梅、枇杷、金桔等水果

和其他山货。除了少数经商的个体户外，多数农户的商品意识很弱，不愿意或不好意思出售自己

的产品，宁愿将多余产品送人或留作过年节之用。曾有一个农民挑一担枇杷到乡政府所在地卖。

在路上遇见熟人就送一把，挑过10多里山路到了洞头，只剩下10多斤，干脆全送给洞头的亲友。

虽然1994年乡里就修建了“800米长街”，也定过墟日，但却没有人按所定日子来赶墟。故全乡至

今没有形成一个农贸市场。本地农民不仅缺少经商意识，而且产出的蔬菜瓜果数量少，仅为满足

自己消费之需，不象相邻的贵州人种那么多，于是只好看着贵州人把洞头市场占领了。当地交通

条件极差，使出售自己的产品非常困难或获利甚微。农户为了将一头100公斤左右的猪抬到乡政

府所在地卖，须请3至4人帮忙。扣除劳务费和当天的午饭钱，卖猪最多能得到30至50元，如果猪

较小甚至挣不到20元。这种情况也严重限制了农民们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大大迟滞了当地

人们商品意识的形成和发育。 

３．族际通婚及其对民族构成的影响 

根据对洞头乡1987年至1997年11年间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苗、瑶、壮等民族的人口发展趋

势都是增加的，其中苗族人口增加比例最为显著，1997年比1987年增加了1.23个百分点，绝对数

增加了916人，即1997 年苗族人口比1987年增加了7.4%；侗族则基本保持原有比例；而汉族人口

比例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987年的3.73%下降为1997年的2.43%，减少了约1.4个百分点。

汉族人口绝对数也由1987年的673人下降为1996年的454人和1997年的464人，也就是说，1997年

汉族人口绝对数比1987年减少了31.05%。在当地并未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大规模移民或战争等情

况下，造成民族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只能用族际通婚和户籍管理等人为原因来解释。 

历史上由于民族隔阂与歧视，当地极少见族际通婚， 甚至瑶族内部不同支系也很少通婚。

如甲朵村上祝和下祝屯的板瑶与高安村三叉屯的红瑶之间就很少通婚。1949年后族际通婚日益多

见。目前除瑶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事例较少外，其他民族通婚在当地已是很平常的事。汉族迁居

到洞头后，就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近年来族际通婚更为普遍。由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优势

人口的包围中，洞头乡聚居的汉族农户实际上超过半数属于族际通婚家庭，家中均 有一两代甚

至三代以上的少数民族成员（多为女性成员）。族际通婚甚至成为一些汉族居民刻意追求的目标，

如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一心村归溜屯（约500余人）， 跟苗族女性结婚的汉族男性占约80%。

而该村的汉族年轻女性多外出打工不归， 与外地人结婚。在80年代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法规政

策和中考、高考对少数民族考生降低分数录取的教育政策以前，他们大多按传统将子女的民族成

分选择为父系民族即汉族。而近10多年来，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家庭绝大多数都将子女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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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填报为少数民族，特别是当地人口最多的、同时又是融水县自治民族的苗族身份，多数族际

通婚家庭还将几年前出生并登记为汉族的孩子的民族成分也改为少数民族。只有个别人仍让子女

选择为汉族。1982至1985年间，一些参加工作多年的干部以自己母亲、祖母或外祖母等亲戚是少

数民族为根据，将自己的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苗族或侗族。有的人则什么根据也没有，只是利用

某些特殊关系就将自己或孩子的民族成分改为少数民族特别是除壮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因为

对壮族实行与汉族同样的生育政策）。出于同样理由，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壮族人一般也愿意

让子女选择填报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一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二是

让孩子将来升学能得到加分照顾，三是有的年轻干部是考虑少数民族成分对自己的前途（任用、

晋升）有利，等等。 

此外，当地对民族成分审查管理和登记手续并不严格， 在年度人口统计时往往只凭本人申

报就确认其民族成分，因而造成人口的民族构成急剧变化。如1992年洞头乡瑶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10.39%，苗族人口占68.85%。而1993年瑶族人口竟下降为6.5%，而苗族人口却上升为73.16%。

到了1994年，这两个民族的人口又基本恢复到1992年的比例；洞头乡汉族人口1995年还有734人，

1996年和1997年却分别下降为454人和464人。 人口和户籍管理的松散混乱也是导致当地人口的

民族构成发生异常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构成和发展趋势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大约占9%。对少数民族实行特殊的

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并不会马上导致全国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但在一个具体社区中，

特别是在类似洞头乡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较大优势的社区里，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只要

目前的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连续实施大约50至60年（即两至三代人），就可能使当地的汉族聚居

人口在第三代趋于消失，因为那时当地原有的汉族成年人口已经由于自然原因消亡，而子女有可

能均选择了其他民族成分，同化于少数民族。当然，即使到那时，当地也还会有由于零星散居或

因结婚、就业等原因迁来的散居汉族居民。社区人口的民族构成是否会发生这种变化，如果发生

此种变化将会产生哪些社会效应，以及应采取何种人口管理对策，还有待跟踪研究。 

４．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 

洞头乡各聚居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在与外地人交往、 学校教育或公务场合，则通行汉语

普通话或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之一柳州方言（融水县属于柳州地区）；苗族操汉藏语系

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苗语黔东南方言南部土语；当地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侗语南部

方言，是一种有6个舒声调的土语； 洞头瑶族中盘瑶（亦称板瑶或过山瑶）操汉藏语系苗瑶语族

瑶语支的一种（勉语）；一心等村汉族使用的语言则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一种，但与同属汉语北

方方言的柳州话存在一些差异，某些词汇发音更接近普通话。壮、苗、瑶、侗等民族在历史上都

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通行文字，只是借用汉字造过被称为土俗字的古壮文、瑶文，且不能完整准

确地表达少数民族语言，本世纪初还有过属拼音文字的苗文，但都未能通行。50年代制定和推广

了拼音壮文，以后又陆续进行了苗文和瑶文的实验。由于大众传媒以汉语为主和中小学实行双语

教育这两个因素的长期作用，在洞头乃至融水全县都通行汉语和汉文，所以少数民族文字除法令

规定的场合如公章、政府机构招牌等以外，基本上没有人使用。 

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语言必然要发生相互渗透和影响。 洞头各民族语言相互渗透

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当地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科技、政治以及

现代生活方式方面的词汇基本上都借用汉语，其发音也与汉语相似或相同。此外，洞头乡各少数

民族说的汉语方言是柳州话，而相邻不过一两公里的贵州省从江县的苗族和侗族讲的汉语方言则

是贵州口音。这一事实亦可证明，半个世纪以来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表明社区行政中心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语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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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着强大的影响；第二，交替使用多种民族的语言。这种情况在多民族杂居村屯的邻居交往、

多民族家庭内部、宗教信仰活动如鬼师念经作法等场合很常见；第三，直接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

作为生活语言和交际语言。在苗族占多数的村屯里，个别散居的侗族、瑶族或汉族农户由于生活

在另一种语言环境包围之中，本民族语言使用频率日渐减少，经过长期的演变，他们已经跟周围

苗族农户一样讲苗话。反之亦然。 

调查发现，社区中的人口优势对于使用何种语言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是苗族，融水苗族自治

县的苗族讲苗语，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苗族讲侗语，而龙胜各族自治县的苗族则讲汉语。洞

头乡的侗族人口少于苗族，他们与苗族交往机会多，故此大多会讲苗语。而苗族人口占70%左右，

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机会更频繁，因而苗族会讲侗语的人数比例就低些。 

洞头高安村的甲放、高马、高迁和高修等屯在约40年前都以侗话为主要交际语言。在本世纪

60─70年代，父母大多也将孩子的民族成分选择为侗族，现在则多登记为苗族。这是因为由于苗

族具有人口优势，侗族与苗族通婚比例日益增大，而且多是侗父苗母家庭。在当地家庭，妻子是

主要的家务承担者，孩子也主要由母亲抚养。孩子自然就跟母亲说苗话，父亲在家庭中为了方便

也跟着大家说苗话。时间一长全家乃至全村都讲苗话并接受苗族家庭主妇的生活习俗了，从而体

现出向苗族文化认同的明显趋势。目前上述几个屯除了高修屯还以侗话为主，其他屯都以苗话为

主要交际语言，但也有少数几家在家庭内部仍讲侗话。 

融水县大苗山外的几个乡镇如融水、和睦、永乐、三防和大浪等乡镇是汉族和壮族聚居地区。

洞头乡甲朵村的苗族多姓韦，有约2800人，他们是大约8至10代人之前从三防乡等壮族地区迁来

的。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接受了当地占优势的苗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已成为苗族的一部分，在

生产方式、语言、婚姻家庭和其他生活习俗方面与其他苗族群体已无差异。他们跟其他民族在经

济、文化诸方面有密切的长期交往联系。 

洞头的汉族居民有来自广东、湖南、桂东南等地， 早期居民的语言也有各种方言，如麻盖

话（客家话）、粤方言和柳州话等。在乡直机关工作的几个汉族干部，其父辈、祖辈或曾祖辈均

为汉族的客家人，在当地与少数民族女性结婚生儿育女，他们至今也还能讲一些不太地道的麻盖

话。不过由于他们长期在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社区生活，自己也跟当地少数民族女性结婚，其子

女多已选择少数民族成分，随母亲讲侗语或苗语，对外或在校则讲汉语普通话或柳州方言，这些

干部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苗话或侗话。近10余年来到洞头经商的外地人有广东、广西玉林和贵港

等地操粤方言的汉族居民，有的人也跟当地的苗妹、侗妹结婚生子，安家落户，他们多数也学会

了当地通行的汉语柳州方言以及一些简单的苗语和侗语词汇。 

５．民间信仰的传播 

洞头乡及附近的安太乡、良寨乡都没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

的传教机构或组织，也未遇到有人承认自己信仰某种宗教或完全以宗教职业为生。除了一些农户

供奉菩萨外，一些经商人家中供奉有财神。当地侗、苗、瑶族村落中流行的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

和祖先崇拜。实际上洞头各聚居民族都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活动。他们的自然崇

拜内容有所差异，但不外乎对各种自然物如山、树、河、岩石或某种动植物的崇拜。随着佛教的

传入，佛教的一些内容也有传播，如菩萨等神灵在民间也有供奉。但各民族都没有过统一的宗教

信仰或全民信教的历史。巫师、鬼师、法师、道公、阴阳先生和仙娘等人物至今仍在各民族日常

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洞头各民族信仰活动相互间的传播历史表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渗透

有着长期的传统。当地苗族“鬼师”的活动就是明证。 

鬼师是苗族民间替人主持避邪消灾、求医治病、求财、求子、 丧事等活动的人，相当于汉

族民间的巫师。一般都是由有一定文化，懂汉文，有较高威望的男性担任。《中国风俗辞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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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鬼师流行于贵州台江苗族山区1。实际上，鬼师这种迷信职业称呼并不限于贵州使用，在广西

苗族地区同样流传。苗族鬼师熟悉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会唱各种歌谣，能言善辩。

他们基本上不脱离日常生产，有自己耕作的土地和山林，只是在有人相请时才携带自己平时准备

的各种经书、唱本和相术书籍前去念经作法，指点求助者该如何做，如什么时间，去什么地点拜

山神、树神或水神，修路架桥或造凳等。他们的经书唱本都是以汉文手工抄写，唱时则用壮话或

苗话唱念。鬼师们以汉文传抄经书唱本，又用壮话、侗话或苗话唱念经书，但他们日常交谈却并

不懂说壮话。请鬼师要送鸡、鸭、兔或猪牛肉等作为酬谢，数量多少则视主人家的经济情况和愿

望迫切程度而定。 

洞头各民族的民间信仰活动交替使用几种语言的事实反映了当地各民族文化  交流和相互

影响的历史。如前所提及的那样，甲朵村的韦姓苗族原是从壮族地区迁来的，他们在亲缘、信仰

和语言等方面与壮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甲朵村的鬼师有的是直接向壮族地区学习经文和法术的，

也有的人是间接向这些直接学习者（其中杰出者被当地人尊称为大鬼师）学。所以他们以汉文传

抄经书唱本和用壮话音调唱念经书。而高安村的鬼师与甲朵村的鬼师又有所不同。高安鬼师以汉

文传抄经书唱本，但用侗话唱念经书。这一现象与高安属侗族和苗族杂居地区，侗─苗通婚较多

有关。特殊的历史、民族迁移、婚姻家庭和语言文化背景在鬼师职业行为中也得到体现，表明洞

头苗族、侗族的信仰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和壮族信仰文化的影响。 

遇事请鬼师念经作法这种迷信活动之所以至今仍在洞头民间流行，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落后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特质有密切关系。由于山高路远，经济贫困，交通通讯

落后，缺医少药，文化生活贫乏，多数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都很低，他们中许多人的确相信鬼师

能帮助自己达到驱邪避妖、消灾治病、生儿育女或超度亡灵等目的；有的人虽然不相信鬼师，但

既然遇事请鬼师是本地民间习俗，如果不跟大家一样花些钱或肉请鬼师，则恐遭人物议，家人也

会怪罪，心理不得安宁；有的鬼师自己也不相信念经作法能帮人消灾治病，只不过将它作为一种

邻里间的互相帮助行为，权且安慰一下有难的村邻而已。有个乡干部的父亲每年都要为村邻做几

次鬼师，但他自己有病时却一定要在乡里当干部的儿子买药回家服用。问他为什么去为别人做鬼

师时，他解释说：“别人叫去帮忙，不好拒绝，只能当作帮忙罢了。念了经病好不好是他自己的

事。我做完鬼师就回来，有肉吃就行了”。可见，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寻求精神支

柱、从众、功利和助人等动机，是鬼师现象在洞头地区得以长期流传的主要社会心理根源它的存

在曾起到整合当地人们的社会行为，协调人际关系和安抚人们心灵的功能；它的消失需要彻底改

变农民们的精神世界，更有待于其社会经济文化根源的消失以及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这无疑将

是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变迁及心理变迁过程。 

６．日常生活方式的趋同 

洞头乡各民族在长期杂居的环境中，除了在政治、经济、语言、 信仰等领域相互影响和学

习以外，在日常生活方式如建筑、饮食、节日、娱乐、服饰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趋同倾向。从总

体上看，汉族和苗族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方式和建筑形式等对其他民族的

影响要更大些。其中苗族的饮食习俗和建筑形式，汉族的饮食、服饰、娱乐形式等文化所产生的

影响尤其明显。 

苗族的“牛便”（以牛胃中尚未完全消化的草料加以过滤后跟牛肉、牛杂碎、辣椒及草药炖

制）、“生羊血”（将生羊血拌以少量香料并放置凝固而成）和“渍血”（以刚取出的猪心脏里的鲜

血淋到炒熟的肉上并加以搅拌即可）等菜肴是当地各民族待客的美味佳肴；油茶是当地各民族都

                                                        
1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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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一种以茶叶、炒米、花生等烹制的饮料。 

洞头乡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经历中都选择了木质楼房即所谓“干栏式”建筑这种居住

形式。木楼底层关牲畜和家禽，二楼住人，三楼存放粮食和其他产品，因而被戏称为畜牧局（一

楼）、人事局（二楼）和粮食局（三楼）三合一的“办公楼”。木楼具有通风干燥、防虫防蛇、易

于管理牛、猪等家禽家畜的优点。但是木楼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易着火，苗寨、瑶屯和侗村深

受火灾之害。二是村庄中木楼密集，牲畜粪便污染居住环境，导致疾病高发。 

从沿海汉族发达地区传来的各类服饰、粤菜、歌舞厅等文化内容都已被广泛接受。除了山村

成年妇女以外，男性、儿童现基本上没有人再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不熟悉当地民情风俗的外地人

很难从服饰上区分眼前的当地人属于哪个民族。 

由于各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社区文化以及相应的地

缘感、社区意识。这种社区文化、地缘感和社区意识得到当地各民族和外地人的承认，人们在跟

外地人交往时常用“我们洞头人”这类概念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他们喜欢比较“洞头人”、

“安太人”、“滚贝人”或“从江人”之间在生产、节日、婚嫁或饮食等方面的差异。洞头各民族

的这种行为体现了明显的“我群感”或地缘感。调查发现，与外地人交往越多的人，这种“我群

感”或地缘感就越是鲜明。 

当然，在民族表层文化趋同的同时， 洞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这些差异

主要表现在语言、婚姻家庭、信仰、节庆、居住建筑和经济行为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

细述。 

 

四、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变迁关系的几点讨论 

 

１．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基本前提 

洞头乡各民族文化的现状与变迁表明， 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趋同性，经济活

动有众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的经济心理特征，语言上的交流、渗透和双语能力是洞头地区民族语言

现象的突出特点，宗教和其他信仰多样化以及没有全民信教的历史是各民族信仰的共同特点，族

际通婚已大大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日常生活方式的趋同行为更是常见的现象。各民族文化之

间相互渗透和吸收已具有长期的历史。从洞头地区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导致民族文化的变迁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内部驱动力作为前提。社

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和由它们决定的民族文化交流的客观需求程度，内部驱动力

指民族群体自身对民族文化交流的愿望、动机，它是由相应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是一个民族自我

意识觉醒的表现。一般地说，一个民族所处的地区或时代愈是政治昌明、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

对民族文化交流的需求就会愈强烈，文化交流动机也会愈加强烈和明确，各民族政治上的向心力、

凝聚力也越强；而在社会动荡，外忧内患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存在巨大威胁时，民族群体对其

他民族的文化则更有可能对民族文化交流和渗透持怀疑、抵触、反对或敌视的态度，同一地域各

民族在政治上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越弱。 

２．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或融合对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影响 

首先，生产工具、建筑、饮食、服饰、 娱乐方式等均属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它们与民族意

识等深层文化相比较属于表层文化，在发生族际交往时，是最早接触也是比较容易发生嬗变的部

分。表层文化通常不涉及民族基本价值观、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根本利益，民族群体在接触其他群

体的表层文化时，一般更多地是从它的实用价值去评价和决定取舍，对它原有的民族色彩和地缘

色彩较少考虑。因此，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无疑将导致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同化，尽管这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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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渗透不是每次都导致民族深层文化、民族自我意识的嬗变。洞头乡的民族关系实际上正是广西

地区民族关系的缩影．在广西，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不是政治上的民族分裂主义，也不是宗

教信仰上的差异冲突，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对民族关系也没有产生严重消极影

响．当地民族矛盾主要以各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

族有着强烈的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和事实上不平等的最重要的途径，

这一点早已成为广西各民族的共识。因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管理

文化和经济价值观，以期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广西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表层文

化趋同程度较大的主要根源。 

其次，民族文化表层成分的趋同或融合不等于民族自我意识的淡化。1995年对广西地区汉壮

苗瑶侗5个民族的交往态度进行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民族服饰、审美观的变化，以至民族政治

权利意识的宽容并不等于民族认同感或归属感等民族意识的淡化或削弱。即使在广西这样公认是

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的地区，各民族依然最喜欢自己所属的民族，认为自己民族是最优秀民族2。

调查发现，在洞头地区，民族认同感存在这样一种基本趋势，即族内通婚群体比族际通婚群体强，

老年群体比年轻群体强，文化层次高的群体比文化层次低的群体强。民族认同感强的群体对于民

族文化的淡化或削弱表现出更多忧虑和思考，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传承如组织各种民间文化

活动如抢花炮或斗马节也更为主动热心。同时，民族表层文化不仅存在趋同与融合的趋势，各民

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民族意识作为一种深层文化，必然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要通过各种表层文化体现出民族自身的价值取向。即使就民族表层文化而言，融合与差异、趋同

与分化也是同时存在的两种趋势。 

再次，汉族跟其他民族通婚的后代普遍将民族成分选择或改为少数民族成分，这一事实不仅

具有人口学意义，我们更关注的是其社会心理学意义和文化人类学意义。它至少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由于中国各民族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地位和权利，以及生育、教育和人事政策等方面对少数

民族的照顾优惠，因而少数民族人口群体趋附于大民族以获得安全感和公平感的要求不复存在或

不再象半个世纪前那么强烈；第二，民族感情并不总是决定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或民族归属感的首

要动因。在存在民族歧视或民族压迫的时期或环境中，追求安全感、从众和某种社会地位是人们

隐瞒或改变民族成分的主要心理动机；而在民族关系融洽的时代或社区里，个体现实的功利动机

如传宗接代的生育动机、个人成就动机或对子女成长的高期望等也足以推动个人在很少引起情感

波动或冲突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改变民族成分的决定，而且这种决定通常都是在家庭群体支持下

作出的，也不会遭致民族群体反对。本研究分析的诸多个案均证实了这一点。洞头地区改变民族

成分的个人在申报或办理有关手续时，没有发现一例遭到本民族群体反对的。有的文献认为民族

自我意识增强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大批以往填报汉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群众更改民族成分以恢复少

数民族族籍3。但该论断的逆推理看来未必成立，也就是说，改变民族成分不一定是民族自我意

识增强的结果。本研究所了解的更改民族成分者无一例外都是出于前述那些现实功利动机而非归

属某个民族的感情或认同感所使然。洞头乡的情况与我们在广西其他地方绝大多数调查所获印象

相符。 

３．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或融合是促进民族社会变迁和实现民族繁荣的重要动力 

任何时代或地区， 只要存在多个民族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每个民

族的文化都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同时也会影响其他民族的文

                                                        
2
 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3 郭大烈主编：《论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